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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

专利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专利法所称发明，是指对产品

、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专利法所称实用

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

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专利法所称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

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

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第三条专利法和本细则

规定的各种手续，应当以书面形式或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规定的其他形式办理。 第四条依照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提交

的各种文件应当使用中文；国家有统一规定的科技术语的，

应当采用规范词；外国人名、地名和科技术语没有统一中文

译文的，应当注明原文。 依照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提交的各

种证件和证明文件是外文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

时，可以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附送中文译文；期满未附

送的，视为未提交该证件和证明文件。 第五条向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邮寄的各种文件，以寄出的邮戳日为递交日；邮戳

日不清晰的，除当事人能够提出证明外，以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收到日为递交日。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各种文件，可

以通过邮寄、直接送交或者其他方式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委

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文件送交专利代理机构；未委托专利代



理机构的，文件送交请求书中指明的联系人。 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邮寄的各种文件，自文件发出之日起满15日，推定为

当事人收到文件之日。 根据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应当直

接送交的文件，以交付日为送达日。 文件送交地址不清，无

法邮寄的，可以通过公告的方式送达当事人。自公告之日起

满1个月，该文件视为已经送达。 第六条专利法和本细则规

定的各种期限的第一日不计算在期限内。期限以年或者月计

算的，以其最后一月的相应日为期限届满日；该月无相应日

的，以该月最后一日为期限届满日；期限届满日是法定节假

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限届满日。 第七条当

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而延误专利法或者本细则规定的期限

或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

自障碍消除之日起2个月内，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内，

可以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说明理由并附具有关证明文件，

请求恢复权利。 当事人因正当理由而延误专利法或者本细则

规定的期限或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导致其权

利丧失的，可以自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通知之日起2个

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说明理由，请求恢复权利。 当事

人请求延长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的，应当在期限

届满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说明理由并办理有关手续。 

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二

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二条规定的期限。 第八条发明

专利申请涉及国防方面的国家秘密需要保密的，由国防专利

机构受理；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受理的涉及国防方面的国家

秘密需要保密的发明专利申请，应当移交国防专利机构审查

，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国防专利机构的审查意见作出



决定。 除前款规定的外，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受理发明专利

申请后，应当将需要进行保密审查的申请转送国务院有关主

管部门审查；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该申请之日起4个月内

，将审查结果通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需要保密的，由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按照保密专利申请处理，并通知申请人。 

第九条专利法第五条所称违反国家法律的发明创造，不包括

仅其实施为国家法律所禁止的发明创造。 第十条除专利法第

二十八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外，专利法所称申请日，

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 本细则所称申请日，除另有规定

的外，是指专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申请日。 第十一条专利

法第六条所称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是

指： (一)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二)履行本单位交

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三)退职、退

休或者调动工作后1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

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专利法第六条所

称本单位，包括临时工作单位；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的

物质技术条件，是指本单位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

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 第十二条专利法所称发明人

或者设计人，是指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

的人。在完成发明创造过程中，只负责组织工作的人、为物

质技术条件的利用提供方便的人或者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

，不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第十三条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被

授予一项专利。 依照专利法第九条的规定，两个以上的申请

人在同一日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应当在收到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通知后自行协商确定申请人。 第十四

条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



，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

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除依照专利法第十条规定转让专利权外

，专利权因其他事由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凭有关证明文

件或者法律文书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专利权人变更手

续。 专利权人与他人订立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当自合同

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章专

利的申请 第十六条以书面形式申请专利的，应当向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提交申请文件一式两份。 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规定的其他形式申请专利的，应当符合规定的要求。 申请人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和办理其

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同时提交委托书，写明委托权限。 申请

人有2人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除请求书中另有声明

的外，以请求书中指明的第一申请人为代表人。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